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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告
民建海南省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民建海南省直属

二总支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委，二总支第二支部第一、

二、三届委员会主委，海南摩比积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海南摩比积分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南蓝

色老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原第十三、十四届海口市

政协委员吴佩霖同志在向陵水疫区捐赠抗疫物资时，因突发

疾病晕倒在现场，经医护人员抢救无效，于2022年8月16日

16时在陵水逝世，享年53岁。

吴佩霖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2年9月16日9时30

分在海口殡仪馆南海厅举行。

特此讣告。

吴佩霖同志治丧小组

2022年9月13日

夏振凯与海南惠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书
根据夏振凯与海南惠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

转让协议，夏振凯将其对三亚绿色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资产名称：三亚绿色工

程发展有限公司，判决书文号：〔2017〕琼02民初378号《民事

判决书》、〔2018〕琼民终80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转让给

海南惠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公告要求三亚绿色工程发

展有限公司，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海南惠云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履行债权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

此公告。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司将于2022年9月16日凌

晨00:00～06:00对4G网络系统进行升级优化。届时，全

省4G用户上网及高清语音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如遇上

述问题，请重新开关机即可恢复。

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9月14日

公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9月16日

凌晨00:00～06:00对中兴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化。

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9月14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9月16日

凌晨00:00～06:00对固网语音系统进行优化。届时，固网

语音用户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9月14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给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9月

14日20:00～9月15日06:00，9月15日20:00～9月16日

06:00 对 10000 号 系 统 进 行 升 级 ，届 时 将 可 能 影 响

10000/10001、96999、10009、65810000、18907510000 等

服务热线的话务接入及相关业务受理、查询服务，升级期间

请关注海南电信微信公众号、欢Go客户端、网上营业厅进行

相关电信服务。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9月14日

二、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一）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
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
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
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
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二）竞买人要求：
1.凡在万宁市境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且造成土地闲置的，或者拖
欠土地出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2.竞买人需在签订《成
交确认书》后与万宁市商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
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本次挂牌出让
采用只公开起始价不公开底价方式进行。挂牌期限内，由竞买者竞相
报价，出让人在挂牌截止日时止，当场仍有两个竞买人以上要求报价
的，当场进行竞价，增价幅度为10万元及其整数倍，出价最高者为竞
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2022年9月14
日至2022年10月14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
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或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大楼
用途管制和耕保组查询和购取《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22年9
月14日至2022年10月14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挂牌起始价全额（即2042万元）支
付竞买保证金，挂牌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在 2022年10月14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2年10月4
日8：30；截止时间：2022年10月17日10：00；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
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本次竞买活动只
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受理
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8：30至11：30，14：30至17：30（节假
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该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
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

量要求；确认通水、通电、通路等，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
条件；已完成地上附着物清表，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纠
纷。（二）经查询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该地块不在系统污
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用地如涉及压覆重要矿产及位于地质灾
害易发区，在该地块内进行项目建设依法需办理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
源审批手续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应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三）
土地出让控制指标：零售商业产业投资强度指标应为≥300万元/亩，
年度产值指标应为≥45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应为≥12万元/亩。
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
以上出让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
内容的组成部分。（四）该宗地须按照我省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管理
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不得兴建“类住宅”项目，不得采用住宅套型设计，
套内建筑不得设置独立厨房、卫生间、排水排烟等设施，具体按照《海
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关于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的意见》（琼自然资
规〔2021〕12号）执行。（五）装配式建造方式应按照《海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进一步稳步推进装配
式建筑有关事项的通知》（琼建科函〔2021〕155号）等文件要求执行。
（六）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
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
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

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咨询方式：
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南侧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2217899
联 系 人：梁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14日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地块编号

万让2022-
48号地块

地块位置

兴隆旅游区太阳
谷项目西侧、莲兴
西路东南侧地段

面 积

1.0126公顷
（合15.19亩）

出让
年限

40年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1.0
建筑限高≤20米
建筑密度≤30%
绿地率≥35%

挂牌起始价
（万元）

204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042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南良品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300MA5TKJXT0G）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一
稽处〔2022〕100号），公告送达。你公司见本公告后可自行到我局领
取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税务处

理决定书》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22号税务大厦910室
联系人：黄志群、王光生，联系电话：0898-66969045。
附件：《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一稽处〔2022〕100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2年9月5日

琼税一稽告〔2022〕127号

海南良品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300MA5TKJXT0G）

我局于2022年6月28日至2022年8月23日对你公司（地址：海
南省屯昌县坡心镇高坡村第七村民小组32房2楼）2020年6月22日
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有关涉税违法情况进行检查，违法事实及
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你公司利用虚假地址注册、在无实际生产经营场所、无实际生产

加工能力且无委托加工和大宗交易未收款的情况下，于2020年12月
25日给向宜春昌溢鞋业有限公司开具的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代码4600191130，发票号码02298323；发票代码4600193130，发票
号码05639756-05639759），于2021年4月26日给向宜春昌溢鞋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600193130，发票
号码05642768-05642771）；于2021年5月26日向宜春努简鞋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600193130，发票号
码 05647915-05647923）。以上共计 18 份，涉及金额：1，728，
230.09元，税额：224，669.91元，价税合计：1，952，900.00元，属对外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符合走逃（失联）企业的判定
经检查人员通过实地调查核实你公司的注册登记地址和生产经

营地址、电话查询、邮寄检查通知书、公告检查通知书和事项通知书
等手段，仍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你公司符合走逃（失联）企业的
判定。

（二）无实际生产加工能力且无委托加工
你公司无橡胶生产线租赁、购买生产设备、委托橡胶加工以及生产

使用水电费的相关发票，无实际生产加工能力，无委托加工的情况。
（三）大宗交易未收款
你公司向宜春努简鞋业有限公司宜春昌溢鞋业有限公司共开具

1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952，900.00元，未能找到对应的
银行流水收款信息。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
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你公司开具的上述18份
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虚开发票的违法行为。

你公司若对本《税务处理决定书》不服，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2年 9月1日

抄送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屯昌县税务局

琼税一稽处〔2022〕100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南联亿橡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TKW201D，法定代表人：王丽妮）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一

稽处〔2022〕86号）公告送达，你公司见本公告后可自行到我局领取

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税务处理

决定书》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22号税务大厦910室，联系人：

王光生、黄志群，联系电话：66969045。

附件：《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一稽处〔2022〕86号）（海南联亿

橡胶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2年9月5日

琼税一稽告〔2022〕129号

海南联亿橡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TKW201D）

我局于2021年11月29日至2022年7月28日对你公司（地址：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抱邱村8号）2020年6月29日至 2021

年11月8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你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于2020年10月1日至2021

年10月31日，为自己虚开天然橡胶收购增值税普通发票4273份，金

额合计：33，916，074.10元，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合计：3，312，252.79

元；为他人虚开30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27，282，035.28

元，税额合计：3，546，664.72元，价税合计：30，828，700.00元。

（一）利用虚假地址进行注册并走逃（失联），逃避税务机关检查

你公司注册地址为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抱邱村8号。经实

地核查，该地址并非你公司注册经营地址。你公司2021年11月开始

不进行纳税申报，主管税务机关2022年3月1日将你公司认定为非

正常户。

（二）虚构农户身份信息进行虚假橡胶收购业务，虚开天然橡胶

收购增值税普通发票。

你公司利用650位橡胶销售农户身份信息共开具4273份农产

品收购发票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经通过海南省公安厅经济犯罪

侦查总队核查该650位橡胶销售农户身份信息的真实性，其中373位

身份信息虚假，其余277位农户身份信息虽然真实，但公安机关户籍

系统查询农户实际住址与你公司所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发票地址不

同，经对相关农户进行核查，均表示从未出售橡胶给你公司。

经核查你公司银行对公账户及相关个人21个银行结算账户信

息及检查属期资金流水，均未发现你公司与650户橡胶销售农户的

交易流水记录。

综上，你公司向农户收购橡胶业务虚假，虚开天然橡胶收购增值

税普通发票4273份，发票代码为046001900104，发票号码分别为

26413299-26413347、32117731-32117742、32117744-32117749、

32117751-32117830、35896907-35897000、35906001-35906106、

39219262-39219461、47197026-47197224、47219542-47219570、

47219572-47219741、47267370-47267469、47267471-47267589；

发票代码为046002000104，发票号码分别为04038285-04038483、

04038907-04038936；发票代码为046002100104，发票号码分别为

03742710-03742809、03749225-03749261、03749263-03749620、

03749635-03749672、03749674、03773453-03773554、03773556-

03773614、03773616-03773629、03773631-03773649、03773651-

03773661、03773663-03773689、03773691-03773700、03773702-

03773902、03816806-03817005、03819616-03819781、03819783-

03819867、03819878-03820000、10083600、10083603-10083791、

10083793- 10083795、 10083797- 10084000、 10084213-

10084257、10089725-10089754、10089757-10089970、15179501-

15179698、15179700-15179757、15179759-15179833、15179835-

15179921、15179923-15180150，金额合计33，916，074.10元，进项

税额合计3，312，252.79元。

（三）向下游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无生产加工能力，无外购复合橡胶。

你公司在检查属期内无生产地址，无委托加工业务且在全省范

围内无电网公司开户信息及用电量数据，无外购复合橡胶记录。

2.无橡胶运输物流信息。

你公司取得的运输费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由海南百事特物流

有限公司开具。根据相关的运输协议合同、发票等资料，经海南省交

通规费征稽局证实相关运输车辆2020年6月1日至2021年11月30

日期间仅有晋M48811、豫BM8019等两辆运输车辆有出岛记录，其

余运输车辆均没有出岛记录。晋M48811、豫BM8019运输车辆该

期间出岛承运货物均不是橡胶。

综上，你公司无橡胶收购、生产加工、外购复合橡胶等实质业务，无

橡胶运输物流信息，向下游广昌县利华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等共19家企业

虚开30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为4600193130，发票号码为

00443834- 00443851；发票代码为 4600201130，发票号码为

00483685、00483687-00483714；发票代码为4600213130，发票号码

为 00630063- 00630094；发票代码为 4600211130，发票号码为

01207364-01207399、01209173-01209206、01209699-01209738；

发票代码为4600201130，发票号码为01812728-01812733；发票代码为

4600193130，发票号码为03817984-03818011、03818013-03818025、

03818027-03818042、03818044-03818055、03818057-03818075、

05599146、05599148-05599151、05599593-05599597、05599599-

05599607，金额合计：27，282，035.28元，税额合计：3，546，664.72元，价

税合计：30，828，700.00元。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

的规定，你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自己开具天然橡胶收购

增值税普通发票4273份抵扣进项税额合计：3，312，252.79元和向广

昌县利华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等19家公司开具302份增值税专用发

票，金额合计：27，282，035.28元，税额合计：3，546，664.72元，价税

合计：30，828，700.00元的行为是虚开发票的违法行为。

你公司若对本《税务处理决定书》不服，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2年8月4日

琼税一稽处〔2022〕86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南科诚橡胶制品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460000MA5TWJWB2P，法定代表人：庞宇辰）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一
稽处〔2022〕99号）公告送达，你公司见本公告后可自行到我局领取
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税务处理

决定书》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22号税务大厦911室，联系人：

黄先生、王先生，联系电话：0898-66969045；附件：税务处理决定书
（琼税一稽处〔2022〕99号）（海南科诚橡胶制品业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2年9月7日

琼税一稽告〔2022〕130 号

海南科诚橡胶制品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WJWB2P）

我局于2022年6月28日至2022年8月23日对你公司（地址：海
南省屯昌县坡心镇高坡村第七村民小组32房2楼）2021年3月18日
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有关涉税违法情况进行检查，违法事实及
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你公司在无实际生产经营场所、无实际生产加工
能力且无委托加工和存在大宗交易未收款的情况下，于2021年7月
27日给广昌县宏昌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开具的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
（ 发 票 代 码 4600193130，发 票 号 码 05628726- 05628727、
05628729-05628731，货物名称为：*化学合成材料*复合橡胶）；于
2021年9月27日给宜春安尼特制鞋有限公司开具的6份增值税专用
发票（发票代码为4600211130，发票号码为03227291-03227296，
发票品目为*化学合成材料*其他橡胶）；于2021年9月27日给宜春
佰之特制鞋有限公司开具的 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为
4600211130，发 票 号 码 为 01833651- 01833656，03227297-
03227299，发票品目为：*化学合成材料*其他橡胶）和2021年10月
27日给宜春佰之特制鞋有限公司开具的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代码为4600211130，01833660-01833665，发票品目为：*化学合成
材料*其他橡胶），以上共计26份，涉及金额：2，483，407.01元，税额：
322，842.99元，价税合计：2，806，250.00元，属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一）符合走逃（失联）企业的判定：经检查人员通过实地调查核
实你公司的注册登记地址和生产经营地址、电话查询、邮寄检查通
知书、公告检查通知书和事项通知书等手段，仍无法与你公司取得
联系。你公司符合走逃（失联）企业的判定。（二）无实际生产加工能
力且无委托加工。你公司无橡胶生产线租赁、购买生产设备、委托
橡胶加工以及生产使用水电费的相关发票，无实际生产加工能力，
无委托加工的情况。（三）大宗交易未收款：你公司在大宗交易未收
款的情况下给广昌县宏昌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宜春安尼特制鞋有限
公司，宜春佰之特制鞋有限公司开具2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
计金额为：2，806，250.00元，实际收款为：343，398.00元，未收款差
额：2，462，852.00元，未收款比例为87.76%。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
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的规定，你公司开具的上述2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属虚开发票的违
法行为。你公司若对本《税务处理决定书》不服，可自接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
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2年 9月1日

抄送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屯昌县税务局

琼税一稽处〔2022〕99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南达维橡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26MA5T6QU900，法定代表人：王世儒）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一
稽处〔2022〕98号）公告送达，你公司见本公告后可自行到我局领取
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税务处理

决定书》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22号税务大厦910室
联系人：王光生、黄志群，联系电话：66969045。
附件：《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一稽处〔2022〕98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2年9月5日

琼税一稽告〔2022〕128号

海南达维橡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26MA5T6QU900）

我局于2021年5月19日至2022年8月3日对你公司（地址：海
南省屯昌县坡心镇高坡村第七村民小组32房2楼）2019年 1 月 1日
至 2021年 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
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你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于2019年9月 23
日向九江兴兴鞋业有限公司虚开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600182130、发票号码00856014-00856022，货物名称为：*化学合成
材料*复合橡胶；于2021年5月25日和2021年10月27日向上高县版辰
鞋业有限公司虚开合计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600193130、
发票号码05625875-05625881；发票代码4600211130、发票号码
03227358-03227359、03231115-03231118，货物名称为：*化学合成
材料*复合橡胶。上述发票共计22份，涉及金额合计：1，996，902.58元，
税额合计：259，597.42元，价税合计：2，256，500.00元。（一）你公司走
逃（失联）：经核查，你公司不在工商、税务登记地址办公经营且无法
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二）无实际生产加工能力且无委托加工：你公
司无橡胶生产线租赁、购买生产设备、委托橡胶加工以及生产使用水
电费的相关发票，无实际生产加工能力，无委托加工的情况。你公司
仅取得1份海南智铭橡胶产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橡胶加工费增值税进
项发票，开票日期为2020年5月27日，价税合计：79，200.00元。经

查，海南智铭橡胶产业有限公司不具备天然橡胶加工的能力，也无委
托其他橡胶加工厂进行加工业务。（三）大宗交易未收款：经对你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屯昌支行的公司账户（账号2201025709200017863）
进行检查，未发现九江兴兴鞋业有限公司和上高县版辰鞋业有限公
司向你公司支付货款。综上，你公司走逃失联，在无实际生产经营场
所、无实际生产加工能力且无委托加工和大宗交易未收款的情况下
对外虚开上述2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1，996，902.58元，
税额合计：259，597.42元，价税合计：2，256，500.00元。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
（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
你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向九江兴兴鞋业有限公司和上高
县版辰鞋业有限公司开具2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1，996，
902.58元，税额合计：259，597.42元，价税合计：2，256，500.00元的
行为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你公司若对本《税务处理
决定书》不服，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
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2年 9月1日

抄送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屯昌县税务局

琼税一稽处〔2022〕98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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